[bookmark: _GoBack]关于提名 2022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的通知
各系部、各部门:
根据省教育厅要求，现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名 2022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的通知》请各系部、各部门积极组织，认真研读提名工作手册，符合条件者自愿申报相应奖项，具体事项如下：
    一、提名要求
（一）提名方式
1. 单位提名
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的各类研究成果，由学校直接提名；地方高等学校的各类研究成果，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提名。请各提名单位对提名成果严格把关，重视提名成果质量，控制提名数量。
（二）提名项目（人选）的基本条件
提名项目（人选）必须符合《办法》的有关要求，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提名项目第一完成单位是国内高校。
2. 提名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供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应当于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公开发表，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应当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
3. 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基金支持的项目，应当在项目整体验收通过后提名。
4. 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提名项目的完成人。
5. 已获得或正在申报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奖励的项目技术内容，不得提名 2022 年度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
6. 专用项目的相关内容应当在提名前已定密，并需提供相应的定密文件。
二、提名程序
（一）提名号发放
单位提名项目的提名号和校验码由所在学校发放。
（二）提名书填写
提名书是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评审的主要依据，请各系部、各部门按照《2022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提名工作手册》（附件 1）要求，如实、准确、完整填写。
（三）提名公示
通用项目按照《2022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提名工作手册》要求通过书面进行公示并上传公示情况，专用项目按保密规定通过内部渠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并以书面形式报送公示情况。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三、材料报送
1.通用项目：请申请人于5月9日前，将《项目汇总表（通用项目）》《回避专家申请表（选填）》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纸质版提名书2套送至办公室409。 
2.专用项目：申请人于5月9日前，将《项目汇总表（通用项目）》《回避专家申请表（选填）》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纸质版提名书10套、电子版提名材料刻录光盘，按保密要求报送。
 
 
 
附件：
关于提名2022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的通知
附件1.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提名工作手册（只发电子版）
附件2：成果奖（科学技术）推荐通用项目汇总表（通用项目）
附件3：成果奖（科学技术）推荐专用项目汇总表（专用项目）
  附件4：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提名申请表（专家提名）
附件5：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提名申请表（组织提名）
附件6：回避专家申请表
 
 
联系人：孙玉璋、徐艺丹  联系电话83117252
邮箱：sdcetky@163.com
 
科研中心
2022年4月8日



